臺北市立蘭州國民中學教職員工上下班、加班、請假作業規範(核定版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7.1主管會議決議修正通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11.03主管會議決議
1、 上班時間：周休二日，上班日每日上班8小時(職員、職工及兼行政教師因應「寒暑假扣除前後一週全日上班，其餘為彈性上班半日措施」，每日補上班1小時)。
(1) 教    師：08:00~16:00，中午陪同學生午餐，無休息時間。
(2) 行政人員：上午08:00~12:00  下午13:00~17:00  中午12:00~13:00列為彈性上班補上班時間-每日1小時作為寒、暑假下午放假日數之補休。
備註:工友：
1.依總務處109年9月30日簽，每日上午07:30~8：00值班。
2.依勞基法第35條規定，中午12:00~12:30列為休息時間，12:30~13:00列為彈性上班補上班時間。
(3) 運動教練：上午09:00~13:00  下午14:00~18:00 寒、暑假照樣上班，不適用行政人員寒、暑假上半天班換休規定。
(4) 校    警：早班-上午06:30~14:30    晚班-下午13:30~21:30  寒、暑假照樣上班，不適用行政人員寒、暑假上半天班換休規定。
(5) 其他：為維護校園安全，各處室每日輪值07:30到校人員，得於當日16:30刷卡下班；當日加班時間亦得自16:30起算。
2、 出勤刷卡：
教    師：教師(含校長及導師)實施榮譽出勤制度，免刷上、下班卡。
行政人員：應於上班前刷上班卡；並於下班後刷下班卡；上班刷卡緩衝時間為15分鐘(即8:15前刷上班卡均視為8:00上班)，以因應開機或偶有網路塞車所延誤之時間。
3、 加班：
(1) 加班時數規定：除專案加班外，每日以4小時為限，每月不得超過20小時；惟若有超過20小時之虞，須簽請首長同意後辦理。
(2) 申請加班時限：加班當日下午15:00前於線上差勤系統申請加班，逾時系統不予受理；若臨時業務須加班,請先告知主管,並於隔日補申請加班。
(3) 校內集體加班：由業務承辦人事前於差勤系統集體申請加班；加班當日由當事人自行於差勤系統刷上、下班卡，系統將會自動記錄並統計實際加班時數。(例-學校日)另校慶活動如於例假日舉行者，參加教師及員工均須刷上、下班卡留有出勤紀錄，作為隔週補假，停止上班上課依據)。
(4) 校內個人加班：事前於差勤系統申請加班；加班當日自行於差勤系統刷上、下班卡，系統將會自動記錄並統計實際加班時數。
(5) 校外集體加班或公假：除由業務承辦人事前紙本簽、線上公文或差勤系統簽准，並於加班或公假後3日內，於差勤系統申請公假或加班(勾選免刷卡)外；另加班應佐以紙本簽到退作為依據，上傳差勤系統後，各類紙本加班簽到退紀錄由各處室留存備查(例如-會考專案加班請領加班費..或公假補休)。
(6) 校外個人加班或指派公假辦理活動：由當事人事前紙本簽、線上公文或差勤系統簽准，並於加班或公假前3日內於差勤系統申請；將奉准之公文或簽陳掃描上傳作為加班補休或公假補休申請依據；若為領加班費案，務必於加班事由註明「…業務加班領加班費」。
(7) 加班費請領：事前於差勤系統申請加班，加班後列印個人加班請領清冊，紙本或線上陳核，將奉准之公文或簽陳掃描上傳作為請領加班費依據。
4、 請假作業：須事前完成請假程序，將奉准之公文、簽陳或相關申請及證明文件，掃描上傳差勤系統做為請假依據備查。(因公出國亦同；赴大陸地區需另填申請表及返台意見反映表)。
5、 案經本校主管會議討論通過，陳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；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	
